
关于做好国防光缆保护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，镇直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《关于保护通信线路的规定》和

《安徽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办法》(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

274 号)有关规定，经政府同意，现就做好国防光缆保护工作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。国防光缆是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基

础设施，担负着党政军民的国内、国际通信任务。各村（居）、

镇直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军事设施保护相关

法律法规，进-步增强责任感、紧迫感，切实加强领导，严

格落实责任，制订完善措施，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，确

保国防光缆网络畅通。

二、加强保护。各村（居）、镇直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

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》、《安徽省电信

设施建设和保护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决杜绝强行施工、危

害国防通信安全事故发生;对国防光缆线路及附属设施的建

设、维护和明显化规范敷设标石标志及应急抢险等工作，要

给予支持。经信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生态

环境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做好国防光缆设施规

划建设、维护及保护工作。因公路、铁路、城市道路、农田

水利等各类工程建设原因，确需改动或者迁移国防光缆的，

应当与国防光缆维护单位协商，提出确实可行的改动方案，



签订安全协议，并确保国防光缆安全。各类建设施工如需在

国防光缆附近施工，须提前联系国防光缆属地维护单位蚌埠

线务局，待国防光缆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路由探测、安全

交底，双方签订告知函、商定保护方案，报军方和主管单位

审批同意，并且在国防光缆技术人员现场指导下方可规范施

工，并确保国防光缆安全。

三、营造氛围。各村（居）、镇直各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

采取下发通知、召开会议、宣传栏、播音喇叭等各种方式，

不断加大国防通信光缆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，切实增强

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，全面提高全社会保护国防通信安

全的意识。抓住正反两方面的典型，特别是对蓄意破坏国防

通信设施的典型案件要进行曝光，教育群众，震慑犯罪，营

造保护国防通信网络设施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。

蚌 埠 线 务 局 联 系 电 话 ： 0552-3116015 ，

0551-62621306

特此通知

毛集实验区夏集镇

2023 年 8 月 1 日


